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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有关生育政策

第十七条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

个子女。

第十八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胎：

（一）再婚前各生育过一个子女

的；

（二）再婚前一方生育过一个子

女，另一方未生育过，再婚后已生育一

个子女的；

（三）再婚前一方未生育过，另一

方生育过两个子女的；

（四）已合法生育的子女中，有经

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

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或者确

诊为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

动力，夫妻通过产前诊断和筛选可以

再生育的；

（五）其他可以再生育的情形。

因子女死亡无子女或者只有一个

子女的，可以按照本条例第十七条规

定自主安排生育。

二、浙江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

（一）奖扶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

1、本人为本市农业户口或界定为

本市农村居民户口；

2、1973 年后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

规、规章或政策规定生育；

3、现存一个子女；

4、193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在奖

扶当年年底前年满60周岁。

（二）下列人员不属于奖励扶助对

象

1、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的；

2、未婚单亲收养的；

3、受到刑事处罚，尚在服刑期的；

4、2006 年 1 月 1 日后由非农业户

口转为农业户口的；

5、农业户口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含退休）。

（三）工作程序

1、本人提出申请；

2、村（居）民委员会评议；

3、镇（街 道 、区）初 审 并 张 榜 公

示；

4、市卫健局复审确认。

（四）奖扶标准：奖励扶助标准每

人每月120元。

（五）出现下列情况的对象，在下

一次发放奖扶金前退出：

1、死亡的；

2、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再生育或收

养的；

3、本人享受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

老保险的；

4、户口迁移出本市的；

5、其他原因需要退出。

三、浙江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政策（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
残）

扶助对象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女方年满49周岁；

3、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合法收养

一个子女；

4、现无存活子女或者独生子女被

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

上）；

5、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

再生育或收养子女；

6、本人为本市户籍。

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特扶家庭的关

心 关 爱 ，大 幅 提 高 特 殊 家 庭 扶 助 标

准。在省级标准的基础上，补助标准

翻一翻：女方年满 49 周岁未满 60 周岁

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夫妻的特别

扶助金标准由省标准的每人每月 500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000 元，年满 60 周

岁且未纳入政府养老服务补贴范围内

的，特扶金标准由省标准的每人每月

700元提高到1400元。

女方年满 42 周岁，独生子女不幸

亡 故 的 ，当 年 给 予 一 次 性 慰 问 金

10000 元。同时，将女方年龄达到 42

周岁的失独家庭也提前纳入特别扶

助。

四、生育登记服务单办理流程
（一）服务对象：具有浙江省户籍

或在我省行政区域常住的夫妻，生育

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子女的，实行生育

登记，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夫妻应

当在生育前主动办理生育登记；未在

生育前登记的，可在生育后及时进行

补登记。

（二）提 交 材 料 ：夫 妻 双 方 或 一

方 为 我 省 户 籍 的 夫 妻 需 提 供 夫 妻

双 方 身 份 证 、结 婚 证 和 户 口 本 ；双

方 均 为 非 我 省 户 籍 的 除 上 述 证 件

外 还 需 提 供《浙 江 省 居 住 证》或 经

查 明 已 在 浙 江 省 申 报 居 住 登 记 。

在 办 理 生 育 登 记 时 ，夫 妻 要 对 其 登

记 的 婚 育 情 况 信 息 内 容 的 真 实 性

作书面承诺。

浙里办 APP 提供生育登记服务，

用户只要打开浙里办APP，就能在线办

理。

3 个工作日内，就能收到审核意见

短信。若审核通过，申请人会收到电

子的生育登记服务单。

五、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政策

（一）免费检查对象：凡是本市户

籍符合生育政策、准备怀孕（含批准再

生育）夫妇；在本市登记结婚的青年男

女；本市流动人口中具有《浙江省居住

证或临时居住证》以及生育证明，准备

怀孕的夫妇。每对夫妇每孩次可享受

一次。

（二）《免费婚（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券》领取单位：所在镇（街道、区）卫

计办、妇保院。

（三）检查时需提供材料：1、免费

婚（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券；2、男女双

方身份证；3、空腹；4、女性避开生理

期。

（四）检查内容

1、询问病史和一般体格检查；

2、检查项目：血、尿化验、拍片、B

超等常规检查；

3、孕前卫生指导和卫生咨询。

（五）检查时间：周一至周六。

六、城乡妇女免费“两癌”检查项
目

（一）享受对象：从 2017 年起，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35-64 周岁

（含）永康户籍妇女可以享受五年一次

的免费“两癌”检查。

（二）宫颈癌筛查

1.妇科检查；

2.HPV检测；

3.TCT检测；

4.阴道镜检查；

5.组织病理检查。

（三）乳腺癌筛查

1.乳腺体检和彩超检查；

2.乳腺X线检查。

七、“免费产前筛查”项目
（一）享受对象：本市户籍的孕妇。

（二）服务内容：免费检测孕妇血

清中的生物标志物，发现怀有21-三体

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和神经管缺陷

等主要先天缺陷胎儿的高风险孕妇，

并开展干预。

检查单位及地址：永康市妇幼保健

院保健行政楼三楼（城北东路509号）。

□记者 潘燕佳

今年 5 月 29 日是中国计划生育协

会成立 39 周年纪念日，也是计生协会

第 21 个“会员活动日”。在中国计生

协会成立 39 周年之际，26 日，市卫健

局、市计生协会在西城街道郎下村开

展了生育关怀大讲堂和幸福一家人才

艺大比拼文艺表演，同时还向当地计

生困难和特殊家庭进行慰问。“党和政

府没有忘记我，逢年过节都来慰问，让

我们时刻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真是太

感谢了！”见到慰问人员，方月春激动

地说。

在随后的幸福一家人才艺大比拼

中，内容形式多样，说、拉、弹、唱样样

俱全。值得一提的是，大赛鼓励家庭

成员齐上阵，节目中不仅有一家三口

表演的小品，也有母女同台的舞蹈，现

场亲情四溢、温馨感人，观众掌声不

断。在此次活动中，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不仅得到了丰富，也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和谐家庭的大氛围。

据了解，市计生协会还组织各镇

街区计生协、广大计生协工作者、会员

和群众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宣传倡导

服务活动，让这个红五月更红。活动

共有 11 个方面的内容，涵盖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讲、生育关怀大讲堂、关爱计

生家庭、青春健康教育进校园、幸福一

家人才艺大比拼等，组织开展了以“共

奋进建新功 喜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快乐夕阳

红”“共筑健康家庭、共享幸福生活”等

为主题的活动，引导群众树立了先进、

文明的婚育观，也展示了新时代计生

协的生机和活力，增强了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协会的生命力在于活动、凝聚

力在于服务，相关的生育政策也因活

动的开展得以广泛传播。”市计生协

会张祝君介绍，19 日在西城街道溪边

村开展的“精准帮扶 与爱同行”综合

公益活动暨 5.29 计生协会会员活动，

也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向村民们宣

传生育政策。活动现场设立了宣传、

咨询、义诊服务台，向来往群众宣传

国家卫生计生政策法规，提供优生优

育、生殖健康、避孕知情选择、更年期

生理知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义务为

群众测量血压，多角度、多层次地关

怀育龄群众。

近年来，我市计生协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计生协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宣传教育、生殖健

康咨询服务、优生优育指导、计划生育

家庭帮扶、权益维护和流动人口服务

“六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不断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着力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

据悉，市计生协会将继续落实“六

项重点任务”，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围

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困难问

题，高举生育关怀旗帜，扎实抓好生育

关怀项目的落实，最大限度展示生育

关怀服务计生群众的魅力，努力当好

计生家庭发展的助推员及计生困难家

庭的“贴心人”。

发挥计生群团作用 凝聚服务发展力量
写在计生协会第21个会员活动日到来之际

惠民政策进万家 健康服务暖人心
市民可免费享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及“两癌”筛查

活动现场


